
 

 

 

中華文化常識問答比賽辦法 

 

比賽之範圍將公佈於年會網站，敬請參賽學校上網瀏覽提供參賽意見給比賽負責人參考。

比賽辦法一但確認將不再更改，領隊會議只能對比賽辦法不週延處解釋確認，但不得變

更既定辦法。 

  



 

 

 
中華文化常識問答比賽規則 

 
主辦單位：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承辦單位：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五區 

 

比賽日期：2013年 5月 26日上午八時 

 

比賽地點：Bethesda Marriott, 5151 Pooks Hill Road, Bethesda, MD, 20814 

 

比賽組別：依年齡分組(以八月三十一日為準) 

 高級組：十五歲(含)以上同學組成 

 （1998年 8月 31日(含)以前出生） 

 中級組：十四歲(含)以下同學組成。 

 （1998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 

 中級組學生可參加高級組比賽，但不得同時報名參加兩組比賽。 

 

獎    品： 前三名將各發隊伍獎金,獎盃及個人獎盃每人一座。 

 

參加資格： 

1) 凡參加美東中文學校協會中華文化常識問答比賽曾獲得第一名之學生，不得再參

加該組比賽。(曾獲得中級組第一名的學生不得再報名參加中級組，但若符合高級

組參賽資格仍可報名參賽高級組) 

2)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由各地區(美東六區)推薦之隊伍乃具有參賽權。各地區可推薦

多隊參加，請各地區於推薦時註明先後順序，每地區至少有一隊會被錄取，其他

名額視各地區報名情況由承辦單位斟酌辦理。 

3) 參加比賽的同學必須是正在同一中文學校的就讀學生,(以 2012年 9月至 2013年 6

月學年度為準），並符合分組的規定，班級助教不得參賽。不合規定者將喪失比

賽資格。 

4) 參加比賽的同學必須是在美國學校最近六年以上連續就讀的學生，報名時請附就

學證明或成績單。所有參賽同學報名資料可供各隊領隊於比賽當日查閱，除裁判

及領隊外，恕無法提供給其他人士參閱。所有資料不得私自影印或保存。 
5) 每隊由四至六位同學組成。 



 

 

6) 參賽隊伍高級組不超過 12隊，中級組不超過 8隊為原則。報名截止確定參賽隊數

後，承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需要，邀請其他中文學校組隊參加，這些隊伍仍須符

合參賽規定。 

 

參加辦法： 

a) 參賽同學需提供下列資料，供作資格審核： 

i) 前項資格所要求的美國學校最近六年就學證明或成績證明。 

ii) 護照或出生證影印本。 

ii)  以目前就讀中文學校校長證實(校長簽名)之學生報名表。 

b) 參賽學校需填寫學校報名表一份，及該隊學生個人資料一份一併寄出。 

 

比賽方式及規則： 

1. 視報名隊數多寡，抽籤分組預賽，每隊只參加一次預賽。 

2. 比賽晉級辦法如下： 

若參賽隊伍為 7至 12隊 

a. 比賽當日當場抽籤分兩組預賽，未賽隊伍須在指定地點等候，除透過承辦單位

指定聯絡人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外聯絡。 

b. 預賽兩組各取最高分之兩隊(共四隊)晉級參加決賽。 

c. 預賽未獲晉級的隊伍進入敗部復活賽。最高分之兩隊晉級參加決賽。 

d. 決賽將有六隊參加。 

 

若參賽隊伍為 2至 6隊 

各隊同時參加比賽兩場，以兩場總分決定名次。 

3. 預賽與決賽均以團體及個人按鈕搶答及舉牌等方式進行。 

4. 預賽未能晉級之隊伍將進行敗部復活筆試比賽，成績最高分之前兩隊將進入決賽。

筆試以唸題選擇題方式進行，題目唸完後五秒內在答案紙上圈選答案，每題答對

得十分，答錯倒扣五分，最後以各隊四位學生之總分決定晉級與否。 

5. 比賽一開始，先有一題暖身，讓學生熟悉形式，但不計分。暖身題答對的隊伍有

選擇第一題的權利。若無隊伍答對暖身題，則由裁判決定第一題的題目。 

6. 比賽(預賽，敗部復活賽及決賽)開始前，各隊可決定上場比賽學生及順序，該場

比賽一旦開始，不可變更上場比賽學生名單及順序。各隊可在不同場次比賽依報

名表學生名單調整參賽學生及順序。 

7. 參賽學生一律不准攜帶手機、傳呼機等任何電子物品。參賽學生不得配戴耳機。 

8. 比賽開始時，每隊有 150分基本分。 

9. 每組題目 30 題，前十二題是個人搶答題，中間十二題是個人舉牌題，後六題是

團體搶答題。 

10. 每題答對得十分，答錯扣五分，按鈕後三秒鐘答不出來也扣五分。舉牌題若未答

不扣分。 



 

 

11. 唸題老師會在唸題開始時說明該題的型式，如『問答題』或『選擇題』。 

12. 唸題老師若在唸題開始時未說明該題的型式，該題無效。 

13. 題目未唸完以前不得按鈴或舉牌。題目唸完後須等唸題老師說:『請回答』方可

按鈴或舉牌。 

14. 題目唸完後十秒內如無人按鈕回答，則由裁判宣佈答案後，繼續進行下一題。 

15. 按鈕以後要等裁判說:『...隊請回答』才能說答案，以免同時有兩隊回答，並且

答案要在三秒內說出。 

16. 參賽學生按鈴後未等裁判說:『...隊請回答』即搶答者，依規定扣五分，該題繼

續有效，其他隊伍仍依規定繼續搶答。先前被扣分的隊伍喪失回答該題的權利。 

17. 個人搶答及個人舉牌題，每隊於每一題答完即換下一號隊員回答下一題。隊員須

依該場比賽開始時決定的次序回答，隊友不能代答或提供答案。 

18. 團體搶答題應由一隊員代表回答，如果隊上有兩人同時回答，依規定扣五分，該

題繼續有效，其他隊伍仍依規定繼續搶答。先前被扣分的隊伍喪失回答該題的權

利。 

19. 每題每隊只有一次回答機會，如有隊伍答錯，要等裁判宣佈:『答錯了!..隊扣五

分』，此時唸題老師不會重新唸題，其他隊待唸題老師說:『請回答』的『答』

字一落才能再按鈕搶答。違規的隊伍依規定扣五分。 

20. 個人舉牌題必須在唸題老師唸完題目後五秒鐘內舉牌，時間一到，裁判宣佈：

『時間到』後不得舉牌，否則該隊扣五分。 

21. 個人舉牌題限舉答案一次，一旦舉牌，不得更改，若違規，不論答案對錯，扣該

隊五分。 

22. 搶答題選擇題只須說出選項答案，不必說出選項號碼。 

23. 個人舉牌題只須舉牌選項答案號碼。 

24. 問答題只可回答所問的答案，若以長篇敘述方式答題則由裁判判決是否可接受。 

25. 搶答題學生回答問題，發音必須正確，若發音不正確，由裁判依當時情況判決，

該隊必須接受裁判判決結果。 

26. 答對的隊伍有選擇下一題項目的權利。 

27. 每組賽完，如有同分，而無法決定優勝隊伍時，則再加一題，直到分出勝負(限

有同分的隊伍才能答) 。 

28. 絕對服從裁判的決定。 

29. 遲到的隊伍或隊員，若於裁判宣佈比賽開始後尚未進場，則取消比賽資格。 

30. 比賽時，參賽隊員背向觀眾，面向裁判，觀賽人員不得出聲或以任何方式與參賽

學生提供任何訊息。比賽主辦單位將為每隊準備麥克風。 

31. 比賽時，參賽學生不得以手遮口以避免傳遞答案之嫌。 

32. 比賽時，保持會場肅靜，觀眾席中嚴禁有任何企圖傳遞答案的方式，否則該題無

效。 

33. 比賽時，所有人員須將手機及所有電子器材關閉。 

34. 比賽當中除大會安排的攝影照像人員，其他人士不得錄影、照相、錄音、及其他



 

 

任何妨礙比賽進行之行為與聲響。 

35. 抗議須由參賽學校領隊當場提出，其他人士(學生、其他老師、校長、行政人員、

家長等等)不得提抗議。抗議提出後，比賽隨即暫停，該隊領隊可指定一人說明

抗議理由，裁判經討論後裁決，一經裁決，該題該隊不得再次抗議，比賽恢復進

行。敬請所有人士接受裁判之裁決。 

36. 承辦單位將於比賽前三週由承辦單位召開領隊會議電話會議，第二次領隊會議於

比賽前一晚九時舉行。 

 

隊員規則: 

 每隊四人同時出場比賽，以報名紀錄為準，不能冒名替代，如因緊急事故無法

出場，得通知主辦人，由大會決定參賽資格。 

 隊員不得作弊，或有任何不尊重裁判與其他隊員之行為。 

 如有違反規則情形，經由裁判提出正式警告，第二次扣五分，第三次扣十分。 

 

比賽範圍:  

 以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舉辦之全美青少年常識問答比賽之範圍為準，該範圍已公

佈在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網頁 www.ncacls.net  
 

 試題類別: 

（1）歷史、地理 

（2）文學、哲學 

（3）科學、醫學 

（4）日常生活 

（5）成語及慣用語 

 

比賽程序表（實際比賽時間可能略有出入） 

8:00-8:15  報到、抽籤分組 

8:15-8:20  規則提醒 

8:20-9:00  A組預賽 

9:10-9:50  B組預賽 

10:00-10:40  敗部復活賽 

10:50-11:30  決賽 

11:40-12:00  宣佈得獎學校  

http://www.ncacls.net/

